
業
者

名
稱

﹕

審
 
查

 
項
 
目

備
註

一
、

設
立

要
件

已
確

認

(
四

)
設

置
電

腦
及

相
關

連
線

設
備

，
以

電
腦

連
線

或
電

子
資

料
傳

輸
方

式
處

理
貨

物
通

關
、

帳
務

處
理

及
貨

物
控

管
等

有
關

作
業

。

(
七

)
保

稅
倉

庫
應

指
定

至
少

二
名

正
職

人
員

辦
理

有
關

保
稅

事
項

，
其

中
一

名
應

為
保

稅
業

務
主

管
級

人
員

，
並

向
海

關
報

備
。

二
、

執
照

管
理

已
知

悉

(
二

)
倉

庫
地

點
或

面
積

變
更

，
應

依
規

定
於

變
更

前
報

經
海

關
核

可
。

(
三

)
實

收
資

本
額

減
少

，
應

於
主

管
機

關
核

准
變

更
登

記
前

向
監

管
海

關
報

備
。

第
七

條
附

表
保

稅
倉

庫
自

行
審

查
表

(
一

)
實

收
資

本
額

在
新

臺
幣

二
千

萬
元

以
上

之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。

符
合

貨
棧

貨
櫃

集
散

站
保

稅
倉

庫
物

流
中

心
及

海
關

指
定

業
者

實
施

自
主

管
理

辦
法

規
定

，
且

實
收

資
本

額
在

新
臺

幣
五

千
萬

元
以

上
者

，
得

向
海

關
申

請
核

准
實

施
自

主
管

理
。

(
二

)
經

主
管

機
關

核
定

得
作

為
倉

庫
使

用
之

建
築

物
，

並
視

其
存

倉
貨

物
之

性
質

，
具

有
防

盜
、

防
火

、
防

水
、

通
風

、
照

明
或

其
他

確
保

存
倉

貨
物

安
全

與
便

利
海

關
管

理
之

設
備

及
適

當
之

工
作

場
所

。

(
三

)
倉

庫
出

入
口

應
設

置
效

能
正

常
、

具
備

提
供

海
關

隨
時

調
閱

查
核

功
能

、
二

十
四

小
時

錄
影

及
存

檔
三

十
日

以
上

且
畫

面
清

晰
之

監
視

系
統

。

(
五

)
貨

物
之

包
件

過
重

或
體

積
過

大
或

有
其

他
特

殊
情

形
者

，
得

申
請

存
儲

貨
物

於
露

天
處

所
。

經
海

關
核

准
之

露
天

處
所

，
應

與
外

界
有

明
顯

之
區

隔
（

設
置

於
管

制
區

內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）

，
並

須
鄰

接
已

登
記

之
保

稅
倉

庫
（

鄰
接

之
土

地
如

因
政

府
徵

收
而

被
分

割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）

。

(
六

)
經

核
准

設
立

之
保

稅
倉

庫
，

應
向

海
關

繳
納

保
證

金
新

臺
幣

三
十

萬
元

。
但

政
府

機
關

或
公

營
事

業
設

立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保
稅

倉
庫

經
核

准
自

主
管

理
且

設
立

營
業

滿
三

年
者

，
保

證
金

為
新

臺
幣

三
百

萬
元

，
未

滿
三

年
者

，
保

證
金

為
新

臺
幣

六
百

萬
元

。
但

在
管

制
區

或
經

海
關

核
准

自
主

管
理

之
貨

櫃
集

散
站

內
之

保
稅

倉
庫

，
保

證
金

為
新

臺
幣

三
十

萬
元

。

(
一

)
保

稅
倉

庫
執

照
登

記
資

料
應

與
現

況
相

符
(
公

司
名

稱
、

倉
庫

地
址

、
負

責
人

、
存

儲
貨

物
種

類
、

實
收

資
本

額
等
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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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六

)
每

兩
年

依
保

稅
倉

庫
設

立
及

管
理

辦
法

第
七

條
規

定
辦

理
校

正
。

三
、

倉
庫

管
理

已
知

悉

(
五

)
保

稅
倉

庫
存

儲
之

保
稅

貨
物

憑
電

腦
放

行
通

知
、

出
倉

准
單

或
交

易
憑

證
申

請
出

倉
時

，
應

開
立

運
送

單
。

(
九

)
保

稅
倉

庫
進

口
保

稅
貨

物
，

有
短

、
溢

裝
情

事
者

，
準

用
進

出
口

貨
物

查
驗

準
則

第
二

十
二

條
第

一
項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四
、

帳
務

管
理

已
知

悉

(
一

)
保

稅
貨

物
進

出
保

稅
倉

庫
，

應
於

進
、

出
倉

之
翌

日
起

二
日

內
登

列
有

關
帳

冊
。

(
四

)
保

稅
倉

庫
之

公
司

名
稱

、
負

責
人

、
倉

庫
地

點
、

面
積

變
更

，
或

實
收

資
本

額
減

少
時

，
應

於
辦

妥
變

更
登

記
之

翌
日

起
三

十
日

內
檢

送
有

關
證

件
影

本
，

向
監

管
海

關
辦

理
換

照
手

續
。

(
五

)
實

收
資

本
額

增
加

，
得

於
辦

妥
變

更
登

記
之

翌
日

起
三

十
日

內
，

以
書

面
向

監
管

海
關

報
備

以
代

替
換

照
。

(
一

)
保

稅
倉

庫
應

設
置

聯
鎖

設
備

，
由

海
關

及
倉

庫
業

者
共

同
聯

鎖
。

但
經

海
關

核
准

自
主

管
理

之
保

稅
倉

庫
及

設
立

於
加

工
出

口
區

、
科

學
園

區
、

農
業

科
技

園
區

、
國

際
機

場
與

港
口

管
制

區
內

者
，

得
免

聯
鎖

。

(
二

)
保

稅
倉

庫
存

儲
之

貨
物

應
將

標
記

朝
外

，
按

種
類

分
區

堆
置

，
並

於
牆

上
標

明
區

號
，

以
資

識
別

。
但

保
稅

倉
庫

存
儲

之
展

覽
品

，
報

經
海

關
核

准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經
海

關
核

可
之

電
腦

控
管

自
動

化
保

稅
倉

庫
得

不
受

前
項

之
限

制
，

其
貨

物
應

以
每

一
棧

板
為

單
位

分
開

堆
置

，
並

於
貨

架
上

標
明

區
號

以
資

識
別

。
但

同
一

棧
板

上
不

得
放

置
不

同
提

單
之

貨
物

。

(
三

)
保

稅
倉

庫
經

核
准

辦
理

重
整

業
務

者
，

應
將

重
整

前
後

之
貨

物
，

以
不

同
倉

間
分

別
存

儲
。

但
經

海
關

核
准

實
施

自
主

管
理

之
保

稅
倉

庫
，

得
在

同
一

倉
間

分
區

堆
置

。

(
四

)
外

貨
或

國
產

保
稅

貨
物

進
倉

，
保

稅
倉

庫
應

簽
收

貨
櫃

（
物

）
運

送
單

（
兼

出
進

站
放

行
准

單
）

，
並

將
已

簽
章

之
運

送
單

簽
收

聯
回

傳
起

運
地

點
。

(
六

)
保

稅
倉

庫
存

儲
之

保
稅

貨
物

，
其

存
倉

期
限

以
二

年
為

限
，

不
得

延
長

。
但

如
係

供
應

國
內

重
要

工
業

之
原

料
、

民
生

必
需

之
物

資
、

國
內

重
要

工
程

建
設

之
物

資
或

其
他

具
有

特
殊

理
由

經
海

關
核

准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(
七

)
貨

物
所

有
人

或
倉

單
持

有
人

於
保

稅
倉

庫
內

重
整

貨
物

前
，

應
向

海
關

報
明

貨
物

之
名

稱
、

數
量

、
進

倉
日

期
、

報
單

號
碼

、
重

整
範

圍
及

工
作

人
員

名
單

，
經

海
關

發
給

准
單

後
，

由
海

關
派

員
駐

庫
監

視
辦

理
重

整
。

(
八

)
保

稅
倉

庫
進

儲
貨

物
如

有
溢

卸
、

短
卸

情
事

，
保

稅
倉

庫
業

者
應

於
船

運
貨

物
全

部
卸

倉
之

翌
日

起
七

日
內

；
空

運
貨

物
應

於
全

部
卸

倉
之

翌
日

起
三

日
內

；
以

貨
櫃

裝
運

之
進

口
貨

物
應

於
拆

櫃
之

翌
日

起
三

日
內

，
填

具
短

卸
、

溢
卸

貨
物

報
告

表
一

式
二

份
，

送
海

關
查

核
。

(
二

)
倉

庫
業

者
因

登
帳

所
需

之
進

倉
或

出
倉

貨
物

之
報

單
號

碼
、

報
單

別
、

項
次

、
貨

名
、

數
量

、
單

位
等

資
料

，
存

倉
或

出
倉

申
請

人
應

據
實

提
供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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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
通
關

程
序

已
知

悉

已
知

悉

已
知

悉

(
三

)
保

稅
倉

庫
業

者
應

依
海

關
規

定
，

設
置

存
貨

簿
冊

經
海

關
驗

印
後

使
用

，
對

於
貨

物
存

入
、

提
出

、
自

行
檢

查
或

抽
取

貨
樣

，
均

應
分

別
詳

實
記

載
於

該
簿

冊
內

。
保

稅
倉

庫
以

電
腦

連
線

方
式

處
理

其
帳

務
及

貨
物

控
管

，
可

供
海

關
遠

端
查

核
者

，
其

帳
冊

、
表

報
、

進
出

倉
單

據
得

免
報

請
海

關
驗

印
。

(
四

)
自

用
保

稅
倉

庫
申

請
按

月
彙

報
者

，
應

以
電

腦
控

管
出

倉
紀

錄
並

供
海

關
線

上
即

時
查

核
，

於
貨

品
出

倉
前

按
出

倉
批

數
逐

批
登

記
出

倉
日

期
、

貨
名

、
規

格
、

數
量

及
預

估
稅

額
。

(
五

)
保

稅
倉

庫
經

核
准

辦
理

重
整

業
務

者
，

設
置

簿
冊

應
按

國
外

進
口

貨
物

、
國

產
保

稅
貨

物
、

其
他

非
保

稅
貨

物
及

重
整

後
成

品
貨

物
，

分
別

設
置

存
貨

帳
冊

。

(
一

)
外

貨
進

儲
保

稅
倉

庫
，

應
由

收
貨

人
或

提
貨

單
持

有
人

填
具

外
貨

進
儲

保
稅

倉
庫

申
請

書
，

由
倉

庫
業

者
憑

電
腦

放
行

通
知

或
進

儲
准

單
會

同
監

視
關

員
核

對
標

記
及

數
量

無
訛

後
進

倉
。

但
專

供
飛

機
用

之
燃

料
、

物
料

、
客

艙
用

品
或

修
護

器
材

，
得

經
海

關
核

准
先

行
卸

存
保

稅
倉

庫
，

於
進

倉
之

翌
日

起
三

日
內

補
辦

進
儲

手
續

。

(
二

)
保

稅
倉

庫
存

儲
之

外
貨

，
申

請
出

倉
退

運
出

口
者

，
由

貨
物

所
有

人
或

倉
單

持
有

人
填

具
保

稅
貨

物
退

運
出

口
申

請
書

，
向

監
管

海
關

申
請

核
發

出
倉

准
單

並
向

出
口

地
海

關
報

關
，

倉
庫

業
者

憑
准

單
會

同
監

視
關

員
核

對
標

記
及

數
量

相
符

後
，

准
予

提
貨

出
倉

，
由

海
關

派
員

押
運

或
監

視
加

封
運

送
至

出
口

地
海

關
辦

理
通

關
放

行
手

續
。

(
三

)
保

稅
倉

庫
存

儲
之

外
貨

出
倉

進
口

後
，

發
現

品
質

、
規

格
與

原
訂

合
約

不
符

，
由

原
保

稅
貨

物
所

有
人

或
倉

單
持

有
人

負
責

賠
償

或
調

換
者

，
應

由
買

賣
雙

方
聯

名
填

具
退

貨
申

請
書

，
報

經
海

關
核

准
，

其
免

徵
關

稅
準

用
關

稅
法

第
五

十
一

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六
、

保
稅

貨
物

進
出

保
稅

倉
庫

押
運

加
封

作
業

(
法

令
依

據
：

保
稅

貨
物

進
出

保
稅

倉
庫

押
運

加
封

作
業

要
點

)

(
一

)
進

口
貨

物
於

提
領

前
，

申
請

進
儲

非
自

用
之

保
稅

倉
庫

、
專

供
儲

存
免

稅
商

店
或

離
島

免
稅

購
物

商
店

銷
售

貨
物

之
自

用
保

稅
倉

庫
，

或
存

儲
於

該
等

保
稅

倉
庫

之
貨

物
出

倉
轉

儲
免

稅
商

店
、

預
售

中
心

、
提

貨
處

、
離

島
免

稅
購

物
商

店
、

其
他

保
稅

倉
庫

、
物

流
中

心
或

出
倉

出
口

時
，

應
監

視
加

封
。

(
二

)
高

危
險

群
廠

商
之

貨
物

其
第

一
欄

稅
率

在
百

分
之

十
以

上
、

洋
菸

酒
、

敏
感

性
農

畜
產

品
、

敏
感

性
電

器
用

品
及

其
他

管
制

物
品

等
情

形
者

，
應

監
視

加
封

並
應

派
員

押
運

。

(
三

)
貨

物
屬

(
二

)
之

情
形

者
，

納
稅

義
務

人
或

貨
物

輸
出

人
為

安
全

認
證

優
質

企
業

、
貨

物
經

查
驗

無
訛

、
裝

載
於

經
核

准
以

電
子

封
條

加
封

之
貨

櫃
或

保
稅

運
貨

工
具

、
在

同
一

保
稅

管
制

區
內

移
儲

或
進

出
倉

等
情

形
，

得
免

押
運

。

(
四

)
進

出
保

稅
倉

庫
之

保
稅

貨
物

，
除

(
二

)
及

(
三

)
所

列
情

形
外

，
如

屬
貨

物
體

積
過

大
難

以
保

稅
運

貨
工

具
載

運
者

，
或

海
運

非
櫃

裝
之

保
稅

貨
物

，
運

送
範

圍
未

超
過

各
關

所
轄

轄
區

者
，

得
經

海
關

審
酌

人
力

配
置

、
運

送
距

離
及

貨
品

特
性

，
派

員
押

運
免

監
視

加
封

。

七
、

實
施

關
稅

配
額

之
農

、
漁

、
畜

產
品

進
儲

保
稅

倉
庫

作
業

(
法

令
依

據
：

實
施

關
稅

配
額

之
農

、
漁

、
畜

產
品

進
儲

保
稅

倉
庫

應
注

意
事

項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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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經
檢
疫
不
合
格
或
屬
未
公
告
准
許
進
口
之
大
陸
物
品
，
不
准
進
儲
保
稅
倉
庫
。

已
知
悉

(
四
)
倉
庫
內
應
設
置
專
區
儲
放
，
並
設
置
明
顯
標
誌
。

(
五
)
保
稅
倉
庫
應
於
每
月
二
十
日
前
，
編
製
上
月
份
未
開
放
大
陸
物
品
進
儲
、
出
倉
及
存
倉
數
量
統
計
表
，
送
監
管
海
關
核
備
。

填
表
說
明
﹕
有
補
充
敘
述
者
，
可
於
「
備
註
」
欄
位
敘
明
相
關
情
形
。

(
一
)
實
施
關
稅
配
額
之
農
、
漁
、
畜
產
品
限
進
儲
經
海
關
審
查
核
准
自
主
管
理
之
保
稅
倉
庫
。
其
出
倉
進
口
不
得
採
取
按
月
彙
報
方
式
報

關
。

(
三
)
保
稅
倉
庫
應
設
定
存
儲
專
區
，
每
批
進
儲
之
貨
物
應
集
中
放
置
，
不
得
分
置
於
各
處
，
並
須
標
示
D
8
進
儲
申
請
書
號
碼
及
數
量
。

八
、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管
理
作
業
 
(
係
指
未
經
經
濟
部
公
告
准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。
法
令
依
據
：
保
稅
倉
庫
及
物
流
中
心
存
儲
未
經

公
告
准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監
管
要
點
)

(
一
)
保
稅
倉
庫
進
儲
、
轉
售
或
轉
儲
未
經
公
告
准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時
，
免
向
經
濟
部
國
際
貿
易
局
申
請
，
逕
依
「
保
稅
倉
庫
設

立
及
管
理
辦
法
」
及
其
他
有
關
規
定
向
海
關
申
請
辦
理
。
承
購
之
保
稅
工
廠
、
加
工
出
口
區
區
內
事
業
或
科
學
園
區
園
區
事
業
，
應
分
別

依
「
輸
入
供
加
工
外
銷
之
原
物
料
與
零
組
件
，
及
供
重
整
後
全
數
外
銷
之
物
品
之
輸
入
條
件
」
等
規
定
向
經
濟
部
國
際
貿
易
局
、
加
工
出

口
區
管
理
處
或
科
學
園
區
管
理
局
專
案
申
請
許
可
。

(
二
)
保
稅
倉
庫
、
保
稅
工
廠
、
加
工
出
口
區
區
內
事
業
、
科
學
園
區
園
區
事
業
與
物
流
中
心
，
其
相
互
間
轉
售
 
(
轉
儲
)
 
未
經
公
告
准
許
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，
應
以
逐
批
方
式
向
海
關
申
報
。

(
三
)
保
稅
倉
庫
進
儲
未
經
公
告
准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時
，
應
於
進
口
報
單
申
報
大
陸
產
地
，
並
註
明
「
本
案
貨
物
係
未
經
公
告
准
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」
字
樣
獨
立
設
帳
，
編
列
不
同
貨
號
，
存
貨
帳
冊
亦
應
註
明
「
未
經
公
告
准
許
輸
入
之
大
陸
地
區
物
品
」
。

(
六
)
如
經
查
獲
有
違
法
內
銷
事
實
、
申
報
不
實
或
帳
載
不
實
情
事
者
，
依
海
關
緝
私
條
例
及
保
稅
倉
庫
設
立
及
管
理
辦
法
等
有
關
規
定
議

處
，
海
關
並
將
違
法
情
節
函
知
經
濟
部
國
際
貿
易
局
。

申
請
人
：
(
公
司
名
稱
)
　
　
　
　
 
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 
[
公
司
印
鑑
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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